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8號

原      告  簡吟潔  

被      告  鍾亞倫  

上列當事人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

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

度重附民字第44號），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

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並

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

22萬2,413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6日追加及

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72萬2,413元（見本院113年度重

附民字第44號卷第9頁，下稱附民卷）。再於113年11月13日

減縮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22萬2,413元。（見本院

卷第45頁）。核原告上開所為，符合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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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104年5月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擔任訴外人盈帥

有限公司(下稱盈帥公司)之行銷人員，負責盈帥公司行銷業

務，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利用其

長期從事球鞋及運動商品買賣之身分取信他人，先於106年

間某日，以不詳方式偽造虛構之「鍾亞倫與摩曼頓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摩曼頓公司)商業合作契約書」，佯裝其與從

事運動商品買賣之摩曼頓公司有商業合作，再將上開契約書

於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出示給原告而行使

之，佯稱其有球鞋買賣投資方案，球鞋投資方案内容為：被

告鍾亞倫可以市價5折大量取得摩曼頓公司販售之各類名牌

球鞋，再轉售至大陸地區及菲律賓等國賺取差價，參與投資

者，每期投資時間為3天至1個月不等，稱為「短單」，期滿

可取回本金及10%至20%不等之利息，稱之為「回潤」，保本

且保證獲利，投資人可選擇取回本息或將本金再投入下一期

投資款項。

　㈡原告因而聽信上開虛構之方案，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

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投資共計1,822萬2,413

元，此金額已扣除被告有支付之部分回潤。嗣於109年8月

間，被告無法支付任何回潤亦未返還投資本金，並向投資者

表示其所稱之交易均為虚構，原告始悉受騙。經原告提出告

訴後，被告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6274

號等案件提起公訴。並聲明：如前開壹程序方面一、所載變

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判斷如下：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

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刑事庭審理時均坦白承認，核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與原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經原告提出與被

告之LINE對話紀錄、交付被告款項共83筆相關匯款紀錄、原

告於玉山銀行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暨電子交易明細、原告

用訴外人簡伶燕於玉山銀行及永豐銀行、訴外人薛杏珠於元

大銀行、訴外人游美華於台新銀行之帳戶匯款予被告，亦有

上述人等於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元大銀行帳戶之帳戶存摺

封面及內頁或電子交易明細、及鞋窩公司籌備處鍾亞倫之帳

戶交易明細等影本在卷可稽（見110年度偵字第5689號卷第7

9、81、197至381頁），足認被告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被

告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訴字第1020號刑事判決判處不

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月、得易

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及沒收犯罪所得

等情，並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業已判決上訴駁回確

定，亦有2份刑事判決附卷足稽，更足以佐證被告確有原告

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無疑。

四、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不法侵害之損失1822萬2,413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3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並考量

本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爰

酌定擔保金額18萬元准許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

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

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

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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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慧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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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8號
原      告  簡吟潔  
被      告  鍾亞倫  
上列當事人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22萬2,413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6日追加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72萬2,413元（見本院113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卷第9頁，下稱附民卷）。再於113年11月13日減縮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22萬2,413元。（見本院卷第45頁）。核原告上開所為，符合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104年5月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擔任訴外人盈帥有限公司(下稱盈帥公司)之行銷人員，負責盈帥公司行銷業務，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利用其長期從事球鞋及運動商品買賣之身分取信他人，先於106年間某日，以不詳方式偽造虛構之「鍾亞倫與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曼頓公司)商業合作契約書」，佯裝其與從事運動商品買賣之摩曼頓公司有商業合作，再將上開契約書於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出示給原告而行使之，佯稱其有球鞋買賣投資方案，球鞋投資方案内容為：被告鍾亞倫可以市價5折大量取得摩曼頓公司販售之各類名牌球鞋，再轉售至大陸地區及菲律賓等國賺取差價，參與投資者，每期投資時間為3天至1個月不等，稱為「短單」，期滿可取回本金及10%至20%不等之利息，稱之為「回潤」，保本且保證獲利，投資人可選擇取回本息或將本金再投入下一期投資款項。
　㈡原告因而聽信上開虛構之方案，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投資共計1,822萬2,413元，此金額已扣除被告有支付之部分回潤。嗣於109年8月間，被告無法支付任何回潤亦未返還投資本金，並向投資者表示其所稱之交易均為虚構，原告始悉受騙。經原告提出告訴後，被告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6274號等案件提起公訴。並聲明：如前開壹程序方面一、所載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判斷如下：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刑事庭審理時均坦白承認，核與原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經原告提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交付被告款項共83筆相關匯款紀錄、原告於玉山銀行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暨電子交易明細、原告用訴外人簡伶燕於玉山銀行及永豐銀行、訴外人薛杏珠於元大銀行、訴外人游美華於台新銀行之帳戶匯款予被告，亦有上述人等於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元大銀行帳戶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或電子交易明細、及鞋窩公司籌備處鍾亞倫之帳戶交易明細等影本在卷可稽（見110年度偵字第5689號卷第79、81、197至381頁），足認被告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被告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訴字第1020號刑事判決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及沒收犯罪所得等情，並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業已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亦有2份刑事判決附卷足稽，更足以佐證被告確有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無疑。
四、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不法侵害之損失1822萬2,413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3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並考量本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爰酌定擔保金額18萬元准許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慧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8號
原      告  簡吟潔  
被      告  鍾亞倫  
上列當事人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
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
度重附民字第44號），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並
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
    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2
    2萬2,413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6日追加及變更
    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72萬2,413元（見本院113年度重附民
    字第44號卷第9頁，下稱附民卷）。再於113年11月13日減縮
    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22萬2,413元。（見本院卷第45
    頁）。核原告上開所為，符合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104年5月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擔任訴外人盈帥有
    限公司(下稱盈帥公司)之行銷人員，負責盈帥公司行銷業務
    ，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利用其長
    期從事球鞋及運動商品買賣之身分取信他人，先於106年間
    某日，以不詳方式偽造虛構之「鍾亞倫與摩曼頓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摩曼頓公司)商業合作契約書」，佯裝其與從事
    運動商品買賣之摩曼頓公司有商業合作，再將上開契約書於
    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出示給原告而行使之，
    佯稱其有球鞋買賣投資方案，球鞋投資方案内容為：被告鍾
    亞倫可以市價5折大量取得摩曼頓公司販售之各類名牌球鞋
    ，再轉售至大陸地區及菲律賓等國賺取差價，參與投資者，
    每期投資時間為3天至1個月不等，稱為「短單」，期滿可取
    回本金及10%至20%不等之利息，稱之為「回潤」，保本且保
    證獲利，投資人可選擇取回本息或將本金再投入下一期投資
    款項。
　㈡原告因而聽信上開虛構之方案，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6
    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投資共計1,822萬2,413元
    ，此金額已扣除被告有支付之部分回潤。嗣於109年8月間，
    被告無法支付任何回潤亦未返還投資本金，並向投資者表示
    其所稱之交易均為虚構，原告始悉受騙。經原告提出告訴後
    ，被告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6274號等
    案件提起公訴。並聲明：如前開壹程序方面一、所載變更後
    之聲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判斷如下：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
    ，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刑事庭審理時均坦白承認，核與
    原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經原告提出與被告
    之LINE對話紀錄、交付被告款項共83筆相關匯款紀錄、原告
    於玉山銀行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暨電子交易明細、原告用
    訴外人簡伶燕於玉山銀行及永豐銀行、訴外人薛杏珠於元大
    銀行、訴外人游美華於台新銀行之帳戶匯款予被告，亦有上
    述人等於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元大銀行帳戶之帳戶存摺封
    面及內頁或電子交易明細、及鞋窩公司籌備處鍾亞倫之帳戶
    交易明細等影本在卷可稽（見110年度偵字第5689號卷第79
    、81、197至381頁），足認被告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被告
    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訴字第1020號刑事判決判處不得
    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月、得易科
    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及沒收犯罪所得等
    情，並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業已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亦有2份刑事判決附卷足稽，更足以佐證被告確有原告主
    張之侵權行為事實無疑。
四、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不法侵害之損失1822萬2,413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3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並考量
    本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爰
    酌定擔保金額18萬元准許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
    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
    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
    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慧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528號
原      告  簡吟潔  
被      告  鍾亞倫  
上列當事人間因偽造文書等案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並自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拾捌萬元供擔保後，得為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仟捌佰貳拾貳萬貳仟肆佰壹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聲明為：「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22萬2,413元，及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嗣原告於民國（下同）113年5月6日追加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72萬2,413元（見本院113年度重附民字第44號卷第9頁，下稱附民卷）。再於113年11月13日減縮及變更第㈠項聲明之金額為1822萬2,413元。（見本院卷第45頁）。核原告上開所為，符合法律規定，自應准許。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自104年5月1日起至109年8月31日止，擔任訴外人盈帥有限公司(下稱盈帥公司)之行銷人員，負責盈帥公司行銷業務，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之犯意，利用其長期從事球鞋及運動商品買賣之身分取信他人，先於106年間某日，以不詳方式偽造虛構之「鍾亞倫與摩曼頓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摩曼頓公司)商業合作契約書」，佯裝其與從事運動商品買賣之摩曼頓公司有商業合作，再將上開契約書於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出示給原告而行使之，佯稱其有球鞋買賣投資方案，球鞋投資方案内容為：被告鍾亞倫可以市價5折大量取得摩曼頓公司販售之各類名牌球鞋，再轉售至大陸地區及菲律賓等國賺取差價，參與投資者，每期投資時間為3天至1個月不等，稱為「短單」，期滿可取回本金及10%至20%不等之利息，稱之為「回潤」，保本且保證獲利，投資人可選擇取回本息或將本金再投入下一期投資款項。
　㈡原告因而聽信上開虛構之方案，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於106年5月7日至109年2月7日之某日，投資共計1,822萬2,413元，此金額已扣除被告有支付之部分回潤。嗣於109年8月間，被告無法支付任何回潤亦未返還投資本金，並向投資者表示其所稱之交易均為虚構，原告始悉受騙。經原告提出告訴後，被告業經台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6274號等案件提起公訴。並聲明：如前開壹程序方面一、所載變更後之聲明。
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
　　作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本院判斷如下：
　　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及本院刑事庭審理時均坦白承認，核與原告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之情節相符，並經原告提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交付被告款項共83筆相關匯款紀錄、原告於玉山銀行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暨電子交易明細、原告用訴外人簡伶燕於玉山銀行及永豐銀行、訴外人薛杏珠於元大銀行、訴外人游美華於台新銀行之帳戶匯款予被告，亦有上述人等於玉山銀行、永豐銀行、元大銀行帳戶之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或電子交易明細、及鞋窩公司籌備處鍾亞倫之帳戶交易明細等影本在卷可稽（見110年度偵字第5689號卷第79、81、197至381頁），足認被告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被告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訴字第1020號刑事判決判處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拾月、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及沒收犯罪所得等情，並經檢察官上訴臺灣高等法院，業已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亦有2份刑事判決附卷足稽，更足以佐證被告確有原告主張之侵權行為事實無疑。
四、從而，原告本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
　　不法侵害之損失1822萬2,413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13日（見附民卷第1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並考量本件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爰酌定擔保金額18萬元准許假執行，並依職權宣告被告為原告預供相當之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其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54條第2項及第3項等規定，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以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許慧禎


